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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2016年收購資產相關標的業績承諾2019年度實現情況

茲提述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日期為2016年10月15日的公告
（「該公告」）及日期為2016年11月15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本公司收購山東發電
權益、吉林發電權益、黑龍江發電權益及中原燃氣權益之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除非文
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及該通函所披露，華能集團承諾華能萊蕪發電有限公司、華能嘉祥發電有限
公司、華能濟寧運河發電有限公司、華能聊城熱電有限公司及華能煙台發電有限公司（已
於2018年9月變更為「華能山東發電有限公司煙台發電廠」）（即本公司所收購華能山東發電
有限公司下屬的部份子公司）（合稱為「盈利預測公司」，簡稱為「各盈利預測公司」）2017
年、2018年和2019年年度經審計的實際淨利潤數不低於預測淨利潤數。於2019年，各盈
利預測公司的預測淨利潤數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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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民幣╱萬元

公司名稱

權益轉讓時
華能集團

直接或間接
股權比例

2019年預測淨
利潤數

華能萊蕪發電有限公司 80.00% 59,280.61
華能嘉祥發電有限公司 50.00% 3,757.37
華能濟寧運河發電有限公司 98.35% 16,624.85
華能聊城熱電有限公司 75.00% 7,100.78
華能山東發電有限公司煙台發電廠 100.00% 5,619.20

根據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出具的專項審核報告，盈利預測公司2019年
度實際淨利潤數（虧損數）（在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和吸收合併影響後的淨利潤）與預測淨利
潤數差異總計為人民幣-69,387.97萬元。由於盈利預測公司2019年度的實際淨利潤數少於
預測淨利潤數，華能集團需按盈利預測補償協議的條款及利潤補償公式向本公司補償人
民幣45,772.70萬元，該等補償將於專項審核報告披露後的20個工作日內向本公司以現金
形式支付。

在華能集團支付上述補償金額後，本公司將作出進一步公告。

董事會命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黃朝全
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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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趙克宇（執行董事）
黃 堅（非執行董事）
王永祥（非執行董事）
米大斌（非執行董事）
郭洪波（非執行董事）
程 衡（非執行董事）
林 崇（非執行董事）

岳 衡（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孟洲（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吉臻（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海鋒（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先治（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2020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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